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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职能职责、机构编制、人员构成等。
本单位内设机构为11个：办公室（信访室）、法治调研与督查室、社区矫正管理室（区社区矫正管理局）、行政复议与应诉室（区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）、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室（区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)、规范性文件管理与法律事务服务室、普法与依法治理室、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室（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公室）、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室、装备财务保障室和政工室。实有人数117人，其中：在职人员88人，退休人员29人。
（2） 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规模，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、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1、2024年总收入1614.18万元，其中人员收入1080.38万元，占总收入66.93%；公用经费收入311.44万元，占总收入的19.29%；项目经费收入222.36万元，占总收入的13.78%。2024年总支出1614.18万元，其中人员支出1080.38万元，公用支出311.44万元，项目支出222.36万元。人员支出占总支出66.93%，公用支出占总支出的19.29%，项目支出占总支出的13.78%。
2、 “三公经费”支出情况：2023年“三公经费”支出9.55
万元，2024年“三公经费”支出7.11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.44万元。主要原因是严控公务接待支出，落实八项规定，继续降低“三公经费”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2024年支出1614.18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391.82万元，项目支出222.36万元。人员收入占总收入66.93%，公用经费收入占总收入的19.29%，项目经费收入占总收入的13.78%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2024年预算安排项目经费267万元，其中区级项目经费207万元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60万元。当年项目实际收入222.36万元，支出共计222.36万元，其中司法业务经费预算安排207万元，实际拨付67.01万元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预算安排60万元，实际拨付82.13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6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.2024年的绩效目标。
管理社区矫正人员，防止脱管漏管；积极化解城区和乡镇的各类矛盾；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少于210件，对零陵区的刑事案件免费提供援助律师；普及法律知识，普法考试公职人员参考率达95%以上；为政府提供法律顾问、律师服务，编制政报免费发放区直各单位，受理行政复议工作等等。
2.各项工作完成情况。
（1）社区矫正工作：2024年以打造“清廉矫正大队”为抓手，不断提升社区矫正队伍能力建设，加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管，全区在矫正对象320人，其中缓刑310人，假释3人，暂予监外执行7人，管制0人，没有出现漏管与再犯罪情形。
（2）法律援助工作：2024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19件，其中刑事案件182件，民事案件35件，行政案件2件,超额完成。
（3）人民调解等其他工作：2024年受理各类矛盾纠纷5578件，成功化解5445件，调解成功率97.6%，受理案件数和成功化解数比去年大幅度上升；结合时点及热点进行各类普法宣传，普法考试公职人员参考率95%以上；为政府提供法律顾问、法律服务，编制政报，受理行政复议案件均按要求完成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存在的问题：
1.预算执行进度落后于预算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，项目开支很多在项目进度完成到一定阶段才进行经费支出，导致部分项目资金结算较慢，跨年拨付。
2.根据决算填报需要项目支出中不能有行政运行支出，将项目支出中行政运行支出151.87万元，调整到基本支出行政运行支出中，导致基本支出中金额增加，项目支出中金额减少。 

原因分析：
由于近年来区里财力吃紧，区委、区政府安排相应的业务工作经费从2019年以来逐年递减10%，2023年、2024年因财政困难项目经费（上级转移支付资金）未能在当前年度拨付到位，导致资金延迟拨付，但相应的工作却越来越繁琐，加上司法所人员过于老龄化，一系列的问题导致办案等积极性受到影响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与区委区政府沟通、汇报，积极争取将本年度的资金在本年度拨付到位，发挥资金应有的效益。
（二）积极组建培育一支专职化、专业化、专家化的人民调解员队伍，力争形成基层社会矛盾纠纷“小事不出村，大事不出乡镇，矛盾不上交”的社会治理新格局。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（一）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标准，2024年我单位部门整体自评分为98分。
（二）本单位绩效信息统一按财政的要求在规定平台公开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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